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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一、甲乙共有A地，各有應有部分二分之一，二人共同將A地出租與丙，丙建有B屋一棟，之後，甲出

賣其應有部分。試問乙及丙得向甲主張何種權利？（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在測驗土地共有人與基地承租人之優先購買權，亦即考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及民法第426條

之2的規定。只要作答時條理分明，應可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民法講義》第三回，周律師，頁34。 
《高點民法講義》第四回，周律師，頁46－47。 

 
答： 

(一)土地共有人乙得依土地法之規定向甲主張優先購買權： 

1.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本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在限制共有人人數增加、簡化共有關係。又，上述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僅有債權

之效力；倘共有人違反此規定將其應有部分出賣與他人且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則他共有人不得以其優

先購買權對抗該第三人。 

2.本題甲、乙共有A地，甲出賣其應有部分，符合上開土地法之規定，故乙得以同一價格向甲主張優先購買

權。 

(二)基地承租人丙得依民法租賃之規定向甲主張優先購買權： 

1.依民法第426條之2第1項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出租人出賣基地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

權；承租人出賣房屋時，基地所有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本條規定之立法目的，係為達使用與所

有合一，讓房屋與基地所有人同屬一人，得促進物之利用並減少糾紛。 

2.本題甲、乙將其共有A地出租與丙，丙在A地上建有B屋一棟；後A地共有人甲欲出賣其應有部分，依民法

第426條之2第1項之規定，丙得依同樣條件向甲主張優先購買權。 

3.又，依民法第426條之2第3項規定，出賣人未以書面通知優先承買權人而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者，不得對

抗優先承買權人。據此可知，本條之優先承買權具有物權之效力；倘出賣人違反此規定將其土地（或房

屋）出賣與他人且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優先承買權人得依上開規定主張該所有權移轉行為對其無效，且

得繼續行使其優先承買權並要求出賣人以同樣條件出賣給自己。 

(三)惟倘乙、丙二人均欲向甲主張優先購買權，應如何處理？茲補充說明如下： 

如上所述，共有人乙之優購買權僅有債權之效力，承租人丙之優購買權有物權之效力。又數個優先購買權

競合時，債權效力之優先購買權之優先次序應在其他具有物權效力之優先購買權之後；因此，丙得依民法

第426條之2之規定，優先於乙向甲主張優先購買權。 

 

二、甲向銀行乙貸款新臺幣00萬元，由丙作為連帶保證人，甲屆清償期無力清償，乙即對丙主張保

證人代負履行責任而獲全部清償。請問依我國民法規定，丙得對乙主張何種權利？（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在測驗保證人對債權人之權利，屬於民法保證契約中的基本概念，考生要獲取高分，應不困

難。 
考點命中 《高點民法講義》第三回，周律師，頁79－80、頁82。 

 

答： 
本題保證人丙得對債權人乙主張之權利，茲分述如下： 
(一)丙得主張抗辯權 

依民法第742條規定，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得主張之；主債務人拋棄其抗辯者，保證人仍得主張

之。所謂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包括主債務人本身所有與主債務之發生、消滅或履行有關之抗辯均屬之；

例如：主債務不發生之抗辯、同時履行之抗辯、消滅完成之抗辯、債務已消滅之抗辯等。 
(二)丙得主張抵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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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法第742條之1規定，保證人得以主債務人對於債權人之債權，主張抵銷。按該筆債務本應由主債務人

負最終局之責任，故允許保證人以主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權主張抵銷，不僅可減化日後之求償關係，亦可

避免保證人於清償後向主債務人求償之困難。 
(三)丙得主張拒絕清償權 

依民法第744條規定，主債務人就其債之發生原因之法律行為有撤銷權者，保證人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

償，例如：主債務人因受詐欺而為之法律行為，主債務人有撤銷權（民法第92條）；惟主債務人尚未行使

撤銷權之前，保證人得依本條之規定，對於債權人拒絕清償。按該法律行為之撤銷權屬主債務人，保證人

不得直接行使其撤銷權；然為保護保證人之利益，於該主債務人可得撤銷之法律行為，應賦予保證人拒絕

清償保證債務的抗辯權。 
(四)丙不得主張先訴抗辯權（檢索抗辯權） 

1.依民法第745條規定，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

償。此即先訴抗辯權之規定（亦稱為檢索抗辯權）。惟依民法第74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保

證人不得主張先訴抗辯權：(1)保證人拋棄前條之權利。(2)主債務人受破產宣告。(3)主債務人之財產不足

清償其債務。 
2.本題雖無上述民法第746條所列情形，但依題目所示，丙為連帶保證人；所謂連帶保證人，係指保證人與

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觀民法第272條規定連帶債務之意義即

明。又民法第273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

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故連帶保證人丙縱使無民法第746條所揭之情形，亦不得主張同法第745條關

於先訴抗辯之權利。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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